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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的专项说明》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由德勤华永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出具的德师报（函）字（17）第

Q00360 号《关于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

况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专项说明”）。现经核实，专项说明中《深圳香江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以下简称“汇总表”）中部分项目填写有误。现进行更正如下： 

原汇总表需调整项目如下： 

非 经

营 性

资 金

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

称 

占用方

与上市

公司的

关联关

系 

上 市

公 司

核 算

的 会

计 科

目 

2016

年年初

占用资

金余额

（已重

述） 

2016 年

度占用

资金累

计发生

金额（不

含利息） 

2016

年度

占用

资金

的利

息（如

有） 

2016

年度偿

还资金

累计发

生金额 

2016

年年末

占用资

金余额 

占 用

形 成

原因 

占 用

性质 

现 大

股 东

及 其

附 属

企业 

香江集团有限

公司 

同一最

终实际

控制人 

其 他

应 收

款 

11.14 34.21 - - 45.35 注 非 经

营 性

占用 

深圳市金海马

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中间控

股公司 

其 他

应 收

款 

201.36 624.62 - - 825.98 注 非 经

营 性

占用 

深圳市金海马

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中间控

股公司 

其 他

应 收

款 

- 553.06 - 553.06 - 代 收

租金 

非 经

营 性

占用 

小计    212.50 1211.89 - 553.06 871.33   

 

现更正如下：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其 他

关 联

方 资

金 往

来 

资金往来方名

称 

往来方

与上市

公司的

关联关

系 

上 市

公 司

核 算

的 会

计 科

目 

2016

年年初

往来资

金余额

（已重

述） 

2016 年

度往来

资金累

计发生

金额（不

含利息） 

2016

年度

往来

资金

的利

息（如

有） 

2016

年度偿

还资金

累计发

生金额 

2016

年度末

往来资

金余额 

往 来

形 成

原因 

往 来

性质 

大 股

东 及

其 附

属 企

业 

香江集团有限

公司 

同一最

终实际

控制人 

其 他

应 收

款 

11.14 34.21 - - 45.35 注 1 经 营

性 往

来 

深圳市金海马

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中间控

股公司 

其 他

应 收

款 

201.36 624.62 - - 825.98 注 1 经 营

性 往

来 

深圳市金海马

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中间控

股公司 

其 他

应 收

款 

- 553.06 - 553.06 - 注 2 经 营

性 往

来 

说明： 

注 1：系本公司依据与香江集团有限公司、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及深圳市

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于

2016 年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标的资产的过渡期损益，过渡期损益是指

从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9 月期间标的资产实现的合并净利润。首先，该部分

过渡期损益为标的资产过渡期取得的租金，其中应向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收取广州

物业在过渡期的合并净利润人民币 45.35万元，应向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收取长春物业、郑州物业过渡期的合并净利润人民币 825.98 万元，合计为

871.33万元；其次，根据双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并未约定

该过渡期损益的具体结算时点，截至 2017年 6月中旬该等款项已结清。 

注 2：系本公司 2016年通过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标的资产的 2016年

第 4季度租金，该标的资产的租户于 2016年 10月误将该项租金支付给该标的资

产原所有人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

到后已于 2016年 12 月下旬将款项转回本公司。 

根据上述更正事项，本公司重新出具了《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德勤也重新出具了《关

于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德师报（函）字（17）第 Q00671号）。以上重新出具的专项说明已于同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特此更正。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 


